
產學合作相關補助辦法 

辦法名稱 補助內容 資格(條件限制) 

教師執行產學計畫聘任研究人

力補助辨法 

 教師研究基金或產學計畫結餘款支付

半額以上費用學校得提供相同補助： 

A. 工讀實務實習學生補助上限為 15萬

元。 

B. 研究人員之薪資補助上限為 30 萬

元。 

 經系、院長核簽後送至研發處產

合組彙整提交至行政會議審議。 

產學合作研究計畫經費補助辨

法 

 補助金額: 

為該產學合作計畫案廠商配合款經費

之百分之十五，以 20 萬元為補助金額

之上限。 

 補助範圍: 

專（兼）任研究助理人事費、耗材費。 

 經系、院長核簽後送至研發處產

合組彙整，研發處邀請 3-5位相

關專長委員進行審查後送交至

行政會議審議。 

研發處產學合作組產學相關補助辦法 



產學合作先導研究補助辨法 

 補助金額: 

主持人費補助上限以 3萬元為原則，業

務費補助上限以 15萬元為原則。 

 補助範圍: 

主持人費及業務費為主，不補助儀器設

備費用。 

 本校認定之優先合作廠商，與本

校教職員有產學合作之意向，教

職員得至合作廠商進行研習。 

 檢附申請資料三份向研發處提

出申請，由研發處提交研發成果

評量委員會審查。 

教 師 深 度 產 學 傳 習 補 助

辦 法  

 補助金額: 

  補助基準(一對二)分別為 20,000 元及  

30,000元，每多一位承習者增加 5,000

元。 

A.同系補助上限為 40,000元。 

B.跨系上限為 80,000元。 

 補助範圍: 

講座鐘點費、諮詢費、活動餐費、影印

費用、實作材料費、雜支。 

(請參照教師深度產學傳習實施辦法經

費支用項目表) 

 產學傳習團隊:包含傳授者、承

習者與至少一位業師。傳授者為

產學績優之專任教師，承習者為

本校有意願承習之專任教師。 

 經系、院主管核簽後送研發處產

學合作組申請。 

 


